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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了《海商法》和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从实际托运人的定义和识别方法着手，探讨交货托运人

在FOB条件下的具体义务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问题，以解决实践中托运人之间责任划分不清的争议，在

此基础上，对有关托运人的识别，权利义务划分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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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Maritime Code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livery shipper under FOB condi-
tions from the defi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the actual shipper, so as to solve the dis-
putes between shippers that are unclear in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practice. On this ba-
sis, it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hippers and the divis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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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际贸易中，商人们对 FOB 术语的使用非常频繁，尤其在我国，FOB 贸易占我国出口贸易的 80%。
1 在《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的 FOB 术语是指货物在装运港装运上船或买方取得已交付至船上货物

时卖方的交货义务完成，风险至此转移至买方。一般情况下，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中的托运人是卖方，

收货人是买方，但是在使用 FOB 术语的时候，情况变复杂了。由于 FOB 价格只包含货物的价格，而不

包括运费和保险费用，因此买方承担了与承运人缔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义务。 
那么在使用 FOB 术语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形，托运人是买方，收货人也可能是买方，而

实际交货人却是卖方。在这样一个在两头都是买方的闭循环当中，很容易就会出现损害卖方利益的情形，

这是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和和国际贸易合同的主体存在不一致和割裂的情形导致的。这种不一

致使得与交付环节直接相关的海上运输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承运人，两个托运人。在此种情形下，实际托

运人又在其中应当承担怎样的义务，是否与缔约托运人有所区别？在发生货物交付等纠纷时，两个托运

人到底是谁承担责任，是任意一个承担责任，或者两个托运人需要承担连带关系？此种义务与责任的明

确能使得在发生此种海上货物运输交易纠纷时，双方便于知晓权利义务的分配，从而避免冲突进一步

扩大。 

2. 实际托运人的识别 

为明晰以上问题的答案，首先应当进行实际托运人的识别。 

2.1. 托运人规定之比较 

尽管在《海牙规则》中频繁提到“托运人”一词，但是它并没有对“托运人”下一个定义。对于托

运人的定义的规定最早出现在《汉堡规则》中，《汉堡规则》在第一条第 3 项中对托运人的概念是这样

界定的：托运人是指其本人或代其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任何人或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将货物

实际交付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任何人。2这条规定确定了《汉堡规则》下的货物运输合同

存在两类托运人：第一种是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方，即缔约托运人；第二种是将货物

实际交付给承运人的一方，即交货托运人。同时在本句中使用的“or”(或者)一词表明在认定托运人身份

时，在某一个阶段只能由一个托运人身份，要么是实际托运人，要么是缔约托运人。 
我国海商法大体上沿袭了《汉堡规则》对于托运人的规定——“托运人”，是指：1) 本人或者委托

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 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

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3从此种规定方式来看，对

《汉堡规则》的规定又有所突破，同样是规定了两种托运人，但却没有标明托运人的身份在缔约托运人

和实际托运人中只能二者选其一，也就是意味着两种身份可以同时存在。 
在《鹿特丹规则》中则出现了一种创新。公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单证托运人”的概念，公约第一

Open Access

 

 

1陈莉莉，《论 FOB 卖方在海上货物运输下的利益保护》，2010 年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Shipper” means any person by whom or in whose name or on whose behalf a contract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has been concluded with 
a carrier, or any person by whom or in whose name or on whose behalf the goods are actually delivered to the carrier in relation to the con-
tract of carriage by sea. 引自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media-documents/uncitral/en/a_conf89_13.pdf. 
3《海商法》，通过自 1992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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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 9 项规定“单证托运人”是指托运人以外的，接受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中被记名为“托运人”

的人。如果说《汉堡规则》中的托运人分为缔约托运人与发货托运人两类的话，那么《鹿特丹规则》则

将托运人分为托运人与单证托运人两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单证托运人”是为实行 FOB 术语下

确定 FOB 出口商实际交货人的地位而创设的。根据《鹿特丹规则》，FOB 出口商需要满足其他条件方可

承诺为单证托运人：第一，发货人同意将自己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中记载为托运人；第二，托运

人同意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中把发货人记载为托运人；第三，发货人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

中被记载为托运人。4由此看来，成为单证托运人的关键在于托运人同意将发货人记载在托运人一栏，实

际上可能会提高在使用 FOB 术语下卖方的谈判成本，双方在是否将卖方记载入提单一事需要达成更高的

共识。 
综上所述，从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的比较来看，除了《海牙规则》外，其他三者都意图将 FOB

的卖方纳入到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之中，但是采用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尤其从定义出发，差异

较为明显。实际上，对于权利义务的体系的规定也有区别，《海牙规则》中“托运人”定义的缺失，成

为了一个遗憾，而在《汉堡规则》和我国的《海商法》中，虽然规定了权利和义务，但是其分配对象仍

然不清晰，而对于《鹿特丹规则》来说，其优势在于其体系性较强，但生效仍然遥遥无期，注定了它的

效果有限。 

2.2. 实际发货人的识别 

既然我国在《海商法》中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是包括实际托运人的，而且也规定了托运人的权利义

务，那么实际托运人的识别便变得重要了起来。如果货主没有被认定为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他就会

丧失托运人享有的一切权利。 
关于如何认定实际发货人，在学界有所争议，这种争议围绕是否需要将实际托运人记载于提单之上

这一中心。一种是法定说，发货人不以提单“托运人”栏的记载为要件，也就是说，提单“托运人”栏

没有记载发货人的名字并不改变发货人的地位。发货人的地位，是法律根据其实际交运货物的事实或行

为而创设的，发货人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直接规定而成为运输法律关系的主体，其主体地位是法定的而

不取决于运输合同双方的约定[1]。另一种则是提单记载说，该观点认为以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与以托运

单为载体的运输合同会因提单的流转而分离，两种托运人可能会分别存在于该两种合同中，但只有实际

交货给承运人的人被记载在提单“托运人”栏中才能被识别为第二种托运人。5 
不仅如此，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判决，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倾向。 
首先是“和田轮”案。6温阳公司与新加坡金太平企业，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由温阳公司向金太平出

售黑豆，FOB 新港，信用证方式付款，信用证中要求提单要注明托运人为金太平。温阳公司将货物交给

上远公司的代理人天津外轮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外代。同年天津外代向温阳公司出具收货单，收货单

上载明托运人为温阳公司。本案货物的装箱单、货物产地证书、植物检疫证书上发货人均为温阳公司。

天津外代向温阳公司签发了三份正本提单，载明：托运人金太平，收货人凭指示，装货港为新港，卸货

港为雅加达。该批货物运抵目的港后由于无人凭正本提单提货，而港口当局不允许豆类货物存放于码头

仓库内，只能直接卸至货车上拉走，承运人上远公司在卸货港的代理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

交给金太平。温阳公司后于将全套单据提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议付。但温阳公司在提单背面以自己的名

 

 

4冯恺，《<海商法>中实际托运人规定之完善》，载《海大法律评论》2015 第 00 期，第 172~197 页。 
5张毅斌，《关于 FOB 下托运人法律地位若干问题的研究》2007 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 
6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 年第 4 辑，“卖方温阳公司持 FOB 买方为托运人未背书而由自己背

书的指示提单向银行议付被拒绝后诉承运人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赔偿货款案”，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277~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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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空白背书被银行打“X”。银行并以单据超过信用证有效期为由拒付，将全套单据退回温阳公司。温

阳公司后向天津海事法院起诉，要求上远公司支付货物价款美元及其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本案经过再审，从天津海事法院经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判决。天津海事法院经再审认为温阳公司不是提单载明的托运人，不具有在该提单上背书的资

格和权利，其自行背书违背了提单流转的程序和通常做法，造成提单背书无效，导致货款未能收回，与

承运人上远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远公司将货物运抵目的港后在无人凭正本提单提货，而港口

当局不允许豆类货物存放于码头仓库内的情况下，将货物交给提单上载明的托运人并无不当。温阳公司

同意买方金太平的要求将金太平填写在提单中托运人一栏内，此种做法使温阳公司丧失了在提单上背书

的资格和权利，由此导致不能议付货款和对货物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及损失责任应由温阳公司自行承担。 
与之相反的是在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深圳中美奥康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华诚国际运输服务有限

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单放货纠纷”案[2]。原告奥康德公司向国外客户公司以 FOB 价格方式出口箱包，

并根据 OBL 指示委托被告华诚公司承运货物。同时，奥康德公司要求华诚公司在提单上托运人一栏记载

为 OBL。华诚公司接受委托后分别于 2000 年 4 月至 7 月间向奥康德公司签发了七套正本指示提单，提

单“托运人”栏载明为 OBL，收货人“凭指示”，运费到付。奥康德公司诉至上海海事法院称货抵目的

港后，华诚公司未凭正本提单擅自将货物放行，致使奥康德公司手持正本提单却收汇不能，请求判令华

诚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华诚公司辩称提单上注明的托运人为 OBL，收货人为“凭指示”，但

提单均未经托运人背书，故奥康德公司就提单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和实体权利。 
对此法院审理认为，奥康德公司是以FOB术语向OBL出口货物，理论上负责订舱运输的应该是OBL，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仅指定了华诚公司作为承运人，而整个委托订舱出运均由奥康德公司进行，提单上托

运人一栏记载为 OBL 亦是奥康德公司要求华诚公司如此签发。故此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仅是形式上的托

运人，真正与华诚公司达成运输合意并实际向其交付货物却恰是奥康德公司。所以前述行为本身表明奥

康德公司作为托运人与华诚公司建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关系。华诚公司根据奥康德公司的要求在提单托运

人一栏打印 OBL 的行为并不影响奥康德公司作为托运人的法律地位以及拥有与之身份相符的权利。 
上述两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可谓截然不同，在“和田轮”案当中，法院是通过提单记载的托运人身份

不是实际交货人温阳公司这一事实，进而认为温阳公司不享有提单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即便是之后对货

物丧失了控制权，风险应当由卖方自负。而在第二个案子当中，法院并不以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为作为

识别标准，而是认为承担委托订舱等行为的都是卖方进行，因此即便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是买方，也不

以其是真正的买方，而认为卖方才是实质上的托运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案中由于是卖方进行缔结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行为，因此法院认定提单上记载的形式托运人不能对抗实质托运人。但在许多 FOB 贸

易当中，如果卖方并没有与承运人直接缔结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是由买方进行，此时卖方是否能认定

为托运人呢？根据《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是可以直接认定的，他完全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保护。 
在 FOB 术语贸易中，实际托运人的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在实际托运人，缔约托运人，以及各自

的货运代理，卡车公司等等诸多角色出现的情况下，实在是很难识别。笔者认为需要考虑以下因素：首

先，贸易合同的卖方须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而不是承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如买方指定的货代公司)，该卖方

才能成为交货托运人 7；第二，贸易合同的卖方交货后，要求承运人签发以自己为托运人的提单，通常是

该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的表现；第三，由于航运实践的复杂性，可以参考卖方是否实际上参与了订舱活

动。尽管存在识别标准的诸多分歧，但在识别过程中需要依照实际情况综合各种因素考量。 
识别实际托运人的身份之后，需要明确实际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海商法》中对托运人的定义

中包含了实际托运人和缔约托运人，这种规定看似保护了托运人的利益和发货人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积

 

 

7姚新超，《FOB 贸易中卖方与买方指定货代之间的关系探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20 年第 8 期，第 164~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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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意义，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缔约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项下的义务却只做了笼统不清的阐述，使人疑

惑是否《海商法》中规定的托运人义务是两个托运人都需要履行的呢？ 

3. 交货托运人的义务 

实际托运人与缔约托运人的不一致是由于贸易合同当中使用 FOB 术语而导致的。对于贸易合同的卖

方来说，他所承担的义务应当分作两个部分，一是合同项下的义务，一是法定义务。具体来说，首先他

作为卖方与买方形成了国际货物贸易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当中，由于双方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选择了

FOB 术语进行交易，因此要承担 FOB 术语下应由的卖方义务。其次，买方与承运人形成了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关系，卖方负责将货物交给买方，在这个运输合同中，卖方作为第三人的身份出现，《海商法》对

于托运人的定义，赋予了实际托运人的法定地位，因此卖方具有在《海商法》下的法定义务。在提到“实

际托运人”时，这个概念并不是与“卖方”完全重合的，基于定义可见，它所指的是海上货物运输关系

当中的身份，因此实际托运人所要承担的是一种法定义务。 

3.1. 妥善包装货物并确切描述货物状况的义务和责任 

《海商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托运人托运货物，应当妥善包装，并向承运人保证，货物装船时所

提供的货物的品名、标志、包数或者件数、重量或者体积的正确性；由于包装不良或者上述资料不正确，

对承运人造成损失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由于实际托运人在承运人接管货物之前对货物享有真

正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因此实际托运人对于货物的状况应当是了如指掌的，需要在装船时确切描述货物

的状况。在将货物装船前应当将货物妥善包装，虽然“妥善”一次并无具体定义和统一标准，但应根据

货物的种类和品质、运输方式和运输路程等具体情况而定，如对于工艺品、精密仪器等包装要求十分严

格，而对于水泥、大米等包装要求则低得多，所谓妥善包装应以安全运输和方便装卸为标准[3]。一般而

言，合同有约定的，按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的，按照同类货物通用的方式包装，如果没有通用方式，

则按照足以保全和保护货物的方式进行包装。 

3.2. 及时办理货物运输相关手续的义务和责任 

《海商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托运人应当及时向港口、海关、检疫、检验和其他主管机关办理货

物运输所需要的各项手续，并将已办理各项手续的单证送交承运人；因办理各项手续的有关单证送交不

及时、不完备或者不正确，使承运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托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实际托运人向承运

人或实际承运人交付货物后，应立即办理与货运有关的必要手续，包括港口检疫、检验等其他主管机关，

使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得以顺利开始航程，不至于开航迟延。 

3.3. 对运输危险品的特殊义务 

《海商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托运人托运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有关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

善包装，作出危险品标志和标签，并将其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

托运人未通知或者通知有误的，承运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根据情况需要将货物卸下、销毁或者

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托运人对承运人因运输此类货物所受到的损害，应当负赔偿责任。”

由此看来，对于危险品的特殊义务主要包括：1) 依照海上危险货物运输的规定妥善包装；2) 作出危险品

标志和标签；3) 正式名称和性质以及应当采取的预防危害措施书面通知承运人。 
实际托运人对运输危险品方面具有特殊义务，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见到。如韩进海运有限公司诉烟台

土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等危险品货物运输纠纷案 8中，土畜产公司为托运单和提单上表明的托运人，

 

 

8青岛海事法院研究室编，《(2000)海事案例评析》，第 68~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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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公司为实际货主，将货物交给承运人韩进公司，危险品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火灾，给承运人造成损

失。青岛海事法院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均认为：土畜产公司是提单所列明的托运人，中化公司是

实际货主，且将货物交给承运人，均属我国《海商法》中所确定的托运人，应对危险品包装不善给承运

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4. 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 

关于费用的支付在《海商法》中有两处规定。尽管《海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了托运人支付运费的

义务，但是由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订立者是买方和承运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应当由缔约托运

人支付。实际托运人没有支付运费的义务，这是因为设立实际托运人的规定就是对实践中 FOB 合同下将

卖方写入托运人一栏的惯常做法，“将商业中的某些习惯做法纳入成文法的规定，使之具有确定的法律

约束力。这本身体现出海商法的商法特征，同时也反映出立法者的价值取向。”9 而《海商法》第 78 条

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收货人、提单持

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费用由

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滞期费、亏舱费和其他与装货有关的费用，但是提单中明确载明上述

费用由收货人、提单持有人承担的除外。”因此，此项义务适用于实际托运人，对应此项义务的权利主

体是缔约承运人。 
通过上文来看，尽管在《海商法》中有专门一节规定托运人的责任，但是由于 FOB 术语下实际托运

人和缔约托运人不是同一主体，因此对于各自的义务区分并不明确，比如说在支付运费问题上往往是由

缔约托运人来承担。除此之外，实际托运人与缔约托运人的责任划分也值得引起注意。 

4. 交货托运人的责任 

民事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法上的后果。10 因此，当托运人不履行上述义务

时就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实际托运人与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没有直接缔结合同，实际托运人不是

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不需要对承运人承担合同义务。由于《海商法》对实际托运人作出了相关

规定，因此需要履行的义务是法定义务并非合同义务。 

4.1. 交货托运人的责任基础 

上文分析可得，实际托运人违反《海商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根据民法基本理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1) 当事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2) 当事人的行为

具有违法性；3) 造成了损害后果；4) 损害后果与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其中过错要件在某些特殊侵权责

任中是不一定具备的，比如说在严格责任制当中，无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皆不需要考虑，只要满足其他

三个要件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海商法》中关于托运人所要承担的责任条款规定在第 70 条：“托运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

受的损失或者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此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或者托运人的

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除外。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所遭受的损失或者

船舶所遭受的损坏，不负赔偿责任；但是，这种损失或者损坏是由于托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

成的除外。”这个条款确立了过错原则的赔偿责任基础，即只有无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免于承担责任。 
除此之外，从上文中梳理的实际托运人的义务可知，实际托运人在妥善包装货物并确切描述货物状

况的义务，及时办理货物运输相关手续的义务，对运输危险品的特殊义务，支付相关费用的义务时承担

 

 

9郑蕾，《浅谈提单运输中托运人的运费支付义务》，载于《世界航运》1998 年第 4 期，第 34~35 页。 
10王利明，杨立新，《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 4 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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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严格责任制，这在《海商法》第 66 条~第 68 条当中有所体现，不以过错为要件。 

4.2. 交货托运人与缔约托运人的责任划分 

尽管《海商法》中规定托运人包括实际托运人和缔约托运人，但却没有直接分开区分两者的权利义

务是否是一致的。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双方应当独立承担责任还是共同承担责任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从《汉堡规则》中的托运人的定义来看，两种托运人之间用“或者”连接，有学者认为它表明在履

约过程中的某特定时间只有一个托运人，要么是缔约托运人，要么是发货人，两种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是相互衔接的，不是重叠的。因此，发货人和缔约托运人间不存在连带责任问题。11 
而在《鹿特丹规则》中出现了单证托运人和托运人制度，中国代表团认为，即使单证托运人(实际托

运人)具体履行了合同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的某项义务，也不能解除合同托运人应向承运人承担的相应的

责任的义务。可见，由托运人对全程负责，在实际托运人不履行义务时，双方承担连带责任的责任方式

也比较符合国际立法的趋势[4]。 
从以上的国际公约可以看出，由于托运人的定义不同，会导致实践中对实际托运人和托运人的责任

划分也有所不同，并且，对于两者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往往也能够体现各个国际公约的立法取向。 
既然我国《海商法》的定义与《汉堡规则》相近而不相同，就不能直接借鉴对《汉堡规则》当中责

任划分的理解，而是需要从《海商法》的整体构架中寻求解决方法。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的定义可以借

鉴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关系。《海商法》第 60 条规定：“承运人将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委托给

实际承运人履行的，承运人仍然应当依照本章规定对全部运输负责。对实际承运人承担的运输，承运人

应当对实际承运人的行为或者实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在受雇或受委托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第

63 条规定：“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应当在此项责任范围内负连带责任。”根据上述规

定，承运人应对海上货物运输全程，包括对实际承运人的行为负责；如果是实际承运人行为导致损害结

果发生，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规定是分段责任制在承运人责任方面的表现，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

FOB 贸易运输下，实际托运人与托运人实际也是分段负责货物的托运等内容，实际托运人负责货物的交

付环节，托运人对整个合同期间负责。因此可以考虑采取此种模式。 

5. 完善交货托运人责任制度的建议 

在我国外贸中很大一部分交易都是采用 FOB 术语的情况下，作为实际交货人的中国出口企业必须要

意识到保障自己权利的重要性。划清各方义务和责任，有利于各方在争议发生时对自己和对方所要承担

的责任有个预判，从而防止争议的进一步白热化。 

5.1. 积极争取实际托运人地位 

那么首先明确自己的实际托运人的身份是一个重要步骤。在实践和学理上仍有争议的今天，卖方要

尽可能的表明自己的交货托运人的身份，这样在综合实际因素的考量之时，才能被法院更倾向于与认定

为实际托运人了，从而取得法律上的保护。首先，贸易合同的卖方最好能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而不是承

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如买方指定的货代公司)；其次，贸易合同的卖方交货后，要求承运人签发以自己为托

运人的提单；第三，由卖方需要积极参与了订舱出运环节。 

5.2. 进行权利义务分列式规定 

实际托运人与缔约托运人在实践中纠纷不断，这是由于《海商法》尽管规定了托运人的定义，但对

两种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分别作出规定，造成两类托运人权利和义务的重叠，双方彼此间争夺权利

 

 

11张毅斌，《关于 FOB 下托运人法律地位若干问题的研究》2007 年上海海事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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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推诿义务。 
反映国际海运立法最新成果的《鹿特丹规则》当中就对不同类型的托运人予以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各

自的权利义务，有利于发生争议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因此我国《海商法》也可以借鉴此种方式，明确

定义“实际托运人”和“缔约托运人”并且在具体条文当中界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5.3. 借鉴实际承运人条款拟定实际托运人条款 

除了明确实际托运人的缔约托运人各自的定义和权利之外，仍然需要对他们之间的责任关系进行划

分。这里可以参考《海商法》中对实际承运人和缔约承运人的规定进行划分。 
据此，《海商法》中可以拟定如下条款：“货物的交付由实际托运人完成的，托运人仍应就整个合

同对承运人负责。对实际托运人承担的交付，托运人应当对实际托运人的行为或者实际托运人的受雇人、

代理人在受雇或者受委托的范围内的行为负责。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都负有赔偿责任的，应当在此项责

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6. 结语 

本文以实际托运人的义务和责任为主线，结合我国海商法和相关公约，进行实际托运人的识别，在

识别过程中需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贸易合同的卖方须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而不是承运人之外的第三人

(如买方指定的货代公司)，该卖方才能成为交货托运人；第二，贸易合同的卖方交货后，要求承运人签发

以自己为托运人的提单，通常是该卖方成为交货托运人的表现；第三，由于航运实践的复杂性，可以参

考卖方是否实际上参与了订舱活动。在识别过程中需要依照实际情况综合各种因素考量。 
之后本文以我国《海商法》为视角审视实际托运人的义务以及责任的分配和承担制度，结合对于托

运人规定当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对完善实际托运人制度的建议。本文提出的建议包括：1) 积极争取

实际托运人地位；2) 进行权利义务分列式规定；3) 借鉴实际承运人条款拟定实际托运人条款。这些建议

旨在划清各方义务和责任，有利于各方在争议发生时对自己和对方所要承担的责任有个预判，从而防止

争议的进一步白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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